
序号 实施机关 项目类型 主项 子项 调整方式 备注 调整依据

1 市教育局 行政奖励
对于残疾人教育有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取消
并入“对发展教育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2 市教育局 行政奖励
对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作出
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奖
励

取消
并入“对发展教育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 市教育局 行政奖励
对在学校卫生工作中取得
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奖励

取消
并入“对发展教育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4 市教育局 行政奖励
对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中
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的奖励

取消
并入“对发展教育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5 市教育局 行政奖励
对教育事业统计人员或者
集体的奖励

取消
并入“对发展教育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6 市教育局 行政奖励
对教育经费统计人员或者
集体的奖励

取消
并入“对发展教育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7 市民政局 行政许可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8 市民政局 行政处罚

权限内对养老机构未依法
履行变更、终止手续的或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
、转让设立许可证的行为
进行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附件

（共68项，其中取消57项，调整管理方式1项，承接10项）



序号 实施机关 项目类型 主项 子项 调整方式 备注 调整依据

9 市交通运输局 行政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
营许可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10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名称预先核准（包括企业
、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11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无照经营查处取
缔办法》行为的处罚

1.对无照经营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12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无照经营查处取
缔办法》行为的处罚

2.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无照
经营行为而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
所、运输、保管、仓储等条件的
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13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无照经营查处取
缔办法》行为的处罚

3.对无照经营当事人擅自动用、
调换、转移、损毁被查封、扣押
财物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14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拍卖监督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1.对拍卖企业举办拍卖活动，未
到拍卖活动所在地工商局备案行
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15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拍卖监督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2.对拍卖企业未在拍卖现场公布
工商局的举报电话并向到场监督
人员提供有关资料及工作条件行
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16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拍卖监督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3.对拍卖企业未按规定发布拍卖
公告，展示拍卖标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17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为的
处罚

3.对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
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
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
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行为
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18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为的
处罚

4.对被指定的经营者销售质次价
高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行为的处
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序号 实施机关 项目类型 主项 子项 调整方式 备注 调整依据

19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为的
处罚

8.对经营者有违反被责令暂停销
售，不得转移、隐匿、销毁与不
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的行为
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20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为的
处罚

9.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指定的经
营者销售质次价高商品或者滥收
费用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21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为的
处罚

12.对涉嫌不正当竞争的经营行
为，责令暂停销售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22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酒类广告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对广告经营者经营、广告发布者
发布内容不实或者证明文件不全
的酒类广告行为的处罚

取消

原规章废止后，对违反
广告发布行为的该项行
政处罚由市市场监管局
依据《广告法》相关规

定处罚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23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广告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1.对未取得《广告经营许可证》
从事广告经营活动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24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广告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2.对提交虚假文件或采取其他欺
骗手段取得《广告经营许可证》
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25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广告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3.对《广告经营许可证》登记事
项发生变化，未按规定办理变更
手续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26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广告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4.对广告经营单位未将《广告经
营许可证》正本置放在经营场所
醒目位置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27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广告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5.对伪造、涂改、出租、出借、
倒卖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广告
经营许可证》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28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广告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6.对广告经营单位在广告经营资
格检查中有违法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序号 实施机关 项目类型 主项 子项 调整方式 备注 调整依据

29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
办法》行为的处罚

1.对申请发布化妆品广告无有效
证明材料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0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
办法》行为的处罚

2.对可能引起不良反应的化妆
品，未在广告中注明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1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
办法》行为的处罚

3.对使用绝对化语言或有涉及化
妆品性能或者功能、销量等方面
数据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2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
办法》行为的处罚

4.对化妆品广告有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内容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3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
办法》行为的处罚

5.对广告经营者承办或代理不符
合规定的广告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4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
办法》行为的处罚

6.对化妆品引起严重的皮肤过敏
反应或者给消费者造成严重人身
伤害事故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5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
办法》行为的处罚

7.对化妆品质量下降而未达到规
定标准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6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
办法》行为的处罚

8.对营业执照、《化妆品生产企
业卫生许可证》或者《化妆品生
产许可证》被吊销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7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辽宁省消费者权
益保护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
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8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城市房地产开发
经营管理条例》行为的处
罚

3.对房地产企业将验收不合格的
房屋交付使用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39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标准化法》行为
的处罚

对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商品
行为的处罚

取消

如其他法律有对违反国
家强制性标准生产、销
售的行为规定，按其他
法律执行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序号 实施机关 项目类型 主项 子项 调整方式 备注 调整依据

40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行为的处罚

1.对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
制性标准的产品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如其他法律有对违反国
家强制性标准生产、销
售的行为规定，按其他
法律执行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41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行为的处罚

2.对获得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
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
售行为的处罚

取消

如其他法律有对违反国
家强制性标准生产、销
售的行为规定，按其他
法律执行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42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行为的处罚

3.对产品未经认证或者认证不合
格而擅自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
的行为的处罚

取消

如其他法律有对违反国
家强制性标准生产、销
售的行为规定，按其他
法律执行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43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及
《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
处罚

1.对未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
证》、《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
制造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行为的处
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44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1.对认证机构未经批准，擅自设
立子公司或分公司从事认证活动
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45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2.对认证机构设立的办事机构从
事签订认证合同、组织现场审核
（检查）、出具审核（检查）报
告、实施认证决定、收取认证费
用等认证活动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46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3.对境外认证机构在中国境内设
立的代表机构从事签订认证合同
、组织现场审核（检查）、出具
审核（检查）报告、实施认证决
定、收取认证费用等认证活动行
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47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4.对认证机构设立的子公司、分
公司以其他形式设立机构或者委
托他人从事认证活动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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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5.对认证机构已经暂停和撤销的
认证证书，未向社会公布等行为
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49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6.对认证机构聘用未经国家注册
（确认）的人员或者使用不符合
认证要求和能力的人员从事认证
审核、检查活动等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50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
法》行为的处罚

7.对认证机构超出批准范围开展
认证活动等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51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音像制品管理条
例》行为的处罚

对音像制品单位被吊销许可证后
逾期未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行为
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52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报废汽车回收管
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1.对擅自从事报废汽车回收活动
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53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报废汽车回收管
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2.对出售不能使用的报废汽车零
配件及未标明“报废汽车回用件
”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54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报废汽车回收管
理办法》行为的处罚

3.对利用报废汽车“五大总成”
以及其他零配件拼装汽车或者出
售报废汽车整车等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55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处罚
对违反《旅行社条例》行
为的处罚

2.对受让或者租借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行为的处罚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56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检查
保健食品监督抽检及发布
质量公告的行政检查

取消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57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
记

外商投资企业、台港澳投资企业 取消
按要求开展企业设立、
变更、注销登记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58 市水务局 行政征收 河道采砂管理费的征收 暂停征收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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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市发展改革局 其他行政权力
新建专用汽车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

承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60 市发展改革局 其他行政权力
新建汽车发动机企业和现
有企业新增发动机产品投
资项目备案

承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61 市发展改革局 其他行政权力

新建车用动力电池单体/系
统企业投资项目和现有车
用动力电池企业扩能项目
备案

承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62 市发展改革局 其他行政权力
新建车用燃料电池堆/系统
投资项目备案

承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63 市发展改革局 其他行政权力
新建车身总成投资项目备
案

承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64 市发展改革局 其他行政权力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梯级
利用、再生利用与处置等
投资项目备案

承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65 市发展改革局 其他行政权力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投资项
目备案

承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66 市交通运输局 行政许可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毗邻县行政区域间道路旅客运输
经营许可

承接

《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放毗邻
县行政区域间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
可有关工作的通知》（大交发〔
2019〕267号）

67 市商务局 行政许可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承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68 市商务局 行政确认 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 承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
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
政发〔2020〕20号）


